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编号：

2011-027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形式发

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建平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编号：

2011-028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在公

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林

钢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

3

名，实际参加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

审议，会议以举手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更好地保障公司及股

东利益。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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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公司决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

一、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项目资金的操作流程

1

、根据募投项目相关设备采购及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由项目建设部门、采供部负责确认可以采取银行

承兑汇票进行支付的款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交易、支付合同；

2

、具体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时，项目建设部门、采供部填制付款申请单，并注明付款方式是银行承

兑汇票，按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办理审批程序，财务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

3

、财务部按月编制当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情况汇总明细表，每月月末报公司董事长审批，并抄送保荐

代表人，若当月累计金额每达

1000

万元而未到月末时，及时报公司董事长审批，并抄送保荐代表人；经董事

长审批并且保荐代表人无异议后， 财务部向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提报和银行承兑汇票等额的募集资金

书面置换申请；

4

、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审核、批准后，将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投项目建设所使用的款项从募集

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5

、非背书转让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到期应付的资金，不再动用募集资金

账户的任何资金。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情

况进行监督。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代表人的检查与问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更好地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过审慎核查后认为：

1

、东光微电拟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符合银行承兑汇票使用的相关规定；

2

、东光微电拟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会影响公

司募投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共同利益；

3

、东光微电拟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批同意，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

4

、公司会定期或不定期将银行票据使用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允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采取现场检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保荐机构将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制度的规定继续对东光微电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在内的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5

、东光微电拟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没有违反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也没有

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6

、东海证券对东光微电拟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事宜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独立意见

4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

核查意见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为确

保公司股东充分了解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

服务，网络投票系统对两种方式的投票予以合并计算。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账户通过两种方式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３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一）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

、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１

号新大陆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１

、《关于聘请为公司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前述议案均属于普通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二）披露情况：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披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的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３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也可将上述材料的复印件邮寄或传真到公司证券部，并请注明参加股东大会。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１

号新大陆科技园公司证券部。

四、网络投票程序

详见附件二。

五、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１

号新大陆科技园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黄智谋

联系电话（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９７９９９７

邮编：

３５００１５

２

、 会议费用：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对会议审议事项具有表决权，本人对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指示如下表，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

／

不

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委托指

示

１

《关于聘请为公司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一、委托人情况

１

、委托人姓名：

２

、委托人身份证号：

３

、 委托人股东账号：

４

、委托人持股数：

二、受托人情况

１

、受托人姓名：

２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委托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件二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股东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９７

；投票简称：大陆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委托指示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聘请为公司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机构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具体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反对

２

弃权

３

（

４

）确认委托完成投票。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自动撤单处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１

、投票前首先要办理的身份认证手续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服务密码和数字证书两种身份认证方式，股东可任意选择，一经申领可多次反复使

用，长期有效。

申领服务密码（免费）的操作步骤如下：

（

１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

（

２

）录入姓名、证件号、证券账户号等信息，设定一个

６－８

位数字的服务密码；

（

３

）检验通过后，系统将提示服务密码设置成功并分配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号（须牢记）；

（

４

） 服务密码须在交易日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方可使用， 激活步骤包括输入买入指令、 输入证券代码

（

３６９９９９

）、输入委托价格（

１

元）、输入委托数量（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号）、确认交易（密码将在

Ｔ＋０．５

日生

效）；

（

５

）如忘记服务密码，或怀疑服务密码被盗，可挂失密码，挂失后重新申请。挂失步骤与第（

４

）步相同，只

是委托价格变为

２

元，委托数量为大于

１

的整数。

申领数字证书需提交身份资料、填写申请表并支付数字证书

ＵＳＢ－ＫＥＹ

介质费用，股东可参见网址（

ｈｔｔｐ

：

／／ｃａ．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证书咨询电话为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邮箱为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每个数字证书可储存多个账号，多个账号可同时投票。

２

、投票操作步骤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中选择“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亦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输

入“证券账户号”和“密码”；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操作；

（

４

）发送投票结果。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４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星医药”）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上述事项须提请复星医药股东大会审议。

复星医药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向公司董

事会书面提案，提议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作为新增

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经审查，同意将该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复星集团持有

９１５

，

１２２

，

５２９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８．０５％

。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在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上海影城召开， 本次股

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启宇先生主持。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２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９２５

，

４３８

，

３３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５９４９％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股东大会在对本议案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９１５

，

１２２

，

５２９

股不计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０

，

３１５

，

８０４ ９

，

６４８

，

０２２ ６５７

，

７７１ １０

，

０１１ ９３．５２６６％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２５

，

４３８

，

３３３ ９２５

，

４２６

，

４２２ １

，

９００ １０

，

０１１ ９９．９９８７％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２５

，

４３８

，

３３３ ９２５

，

４２６

，

４２２ １

，

９００ １０

，

０１１ ９９．９９８７％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２５

，

４３８

，

３３３ ９２５

，

４２６

，

４２２ １

，

９００ １０

，

０１１ ９９．９９８７％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５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临

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和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使用其中部分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三年期、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同意控股孙公司江

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医药”）使用其中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控股孙公司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药业”）使用其中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使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由于万邦医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

自然人李显林先生（复星医药副总经理）及其妻弟杨炜先生等共同投资，其中复星医药产业、李显林先生及

杨炜先生分别持有被担保方万邦医药

９７．７６４％

、

０．６０５７％

和

０．２７％

的股权，且本次公司为万邦医药使用光大银

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公司向万邦医药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的担保构成公司的关联

交易。

因公司现任董事均非本次担保之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就本议案进行表决时，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董

事；董事会八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向中信银行静安支行申请的两年期、 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授信以及其使

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三年期、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为其控股子公司徐州万邦金桥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为其控股子公司徐州万邦金桥制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徐州分行申请

的一年期、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６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

（

１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医药”）

（

２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药业”）

（

３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

４

）徐州万邦金桥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金桥”）

２

、本次担保金额：

（

１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星医药”）拟为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使用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为万邦医

药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４０

，

５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由于万邦医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自然人李显林先生（复星医药副总经理）及其妻

弟杨炜先生等共同投资，其中复星医药产业、李显林先生及杨炜先生分别持有被担保方万邦医药

９７．７６４％

、

０．６０５７％

和

０．２７％

的股权，且本次公司为万邦医药使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担

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公司向万邦医药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的

担保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因公司现任董事均非本次担保之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不存

在需要回避表决的董事。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见。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为万邦医药提供的担保额度未达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５％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２

）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向中信银行静安支行申请的两年期、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授信以及使用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为复星药

业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

３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三年期、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为复星医药产业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４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０

，

４００

万元。

（

４

）公司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拟为其控股子公司万邦金桥向中国银行徐州分行申请的一年期、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通过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累计为万邦金

桥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３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４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约

２４０

，

８９２．８０

万元（注：其

中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按

１

：

０．８８

折算），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９２％

；且均为公司与下属控

股公司间的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１５２

，

７９２．８０

万元（注：其

中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按

１

：

０．８８

折算），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４４％

。

５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复星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１

）同意公司为控股孙公司万邦

医药使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 同意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复

星药业向中信银行静安支行申请的两年期、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授信以及使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３

）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

三年期、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４

）同意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为其控股子公司万邦

金桥向中国银行徐州分行申请的一年期、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万邦医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自然人李显林先生（复星医药副总经理）及其妻

弟杨炜先生等共同投资，其中复星医药产业、李显林先生及杨炜先生分别持有被担保方万邦医药

９７．７６４％

、

０．６０５７％

和

０．２７％

的股权，且本次公司为万邦医药使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担

保，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公司向万邦医药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的担保构

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因公司现任董事均非本次担保之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不存在需要

回避表决的董事；董事会八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

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为万邦医药提供的担保

额度未达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万邦医药：

万邦医药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法定代表人为吴以芳，主营生物制药等。万邦医药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１１

，

５９２

万元，其中：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

１１

，

３３２．８

万元，占

９７．７６４％

股权；自然人李显林先生出

资人民币

７０．２

万元，占

０．６０５７％

的股权；自然人吴以芳先生出资人民币

５１．３

万元，占

０．４４２５％

的股权；自然人吴

世斌先生出资人民币

５１．３

万元，占

０．４４２５％

的股权；自然人宗秀松先生出资人民币

３５．１

万元，占

０．３０２８％

的股

权；自然人杨炜先生出资人民币

３１．３

万元，占

０．２７％

的股权；自然人李博先生出资人民币

２０

万元，占

０．１７２５％

的股权。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万邦医药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１

，

２３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为人民币

５７

，

７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

，

１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万邦医药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７０

，

８９９

万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３

，

６５５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根据万邦医药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万邦医药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６

，

３３３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６０

，

４６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４７

，

８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９

月，万

邦医药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５９

，

４６４

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人民币

５

，

７４１

万元。（以上

为合并口径）

２

、复星药业：

复星药业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法定代表人为沈朝维；经营范围为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

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限罂粟壳）、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销售

三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以上均按许可证经营，均限分支经营）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销售酒

类，日用百货、消毒用品、针棉织品、健身器材、日用化学品（除危险品）、玻璃仪器（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

经营）。复星药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

６５５

万元，其中：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

，

４５５

万元，占

９７％

股权；上海百众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占

３％

股权。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５

，

３９２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１１

，

８６９

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３

，

５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复星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８３

，

３０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

９２４

万元。

根据复星药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复星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８

，

５２７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８

，

８２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９

，

７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９

月，复星药业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６１

，

７８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７１

万元。

３

、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医药产业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医药行业投资，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产业发展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元，占

１００％

股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２１

，

６０７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１３３

，

７９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８７

，

８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复星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

，

６９０

万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８

，

１７４

万元。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４５１

，

５８６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１７０

，

４０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２８１

，

１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９

月，复星医药产业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

，

０２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

，

２４２

万元。

４

、万邦金桥：

万邦金桥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经营范围为原料药（胰岛素等）生产，销售自产

产品。万邦金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

，

１００

万元，其中：万邦医药出资人民币

２

，

３７７．１８

万元，占

５７．９８％

股权；

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６４０

万元，占

４０％

股权；徐州润嘉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８２．８２

万

元，占

２．０２％

股权。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万邦金桥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４

，

０１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８

，

９０１

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１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万邦金桥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８

，

６０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

，

４０３

万元。

根据万邦金桥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万邦金桥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

，

７３１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８

，

０８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６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９

月，万邦金桥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５

，

８４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

，

４６４

万元。

三、保证合同

／

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由公司为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使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２

、由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向中信银行静安支行申请的两年期、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授信以及使用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３

、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三年期、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４

、由控股孙公司万邦医药为其控股子公司万邦金桥向中国银行徐州分行申请的一年期、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万邦医药、复星药业、复星医药产业和万邦金桥目前的经营情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有能力

偿还到期债务，故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未安排反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约

２４０

，

８９２．８０

万元（注：其

中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按

１

：

０．８８

折算），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９２％

；且均为公司与下属控

股公司间的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１５２

，

７９２．８０

万元（注：其

中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按

１

：

０．８８

折算），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４４％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就公司为万邦医药使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之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证所《上市

规则》和《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２

、保证合同

／

协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７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

有限公司进行资产及业务整合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说明：

１．

本次资产及业务整合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富临运业”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富临实业集团”）分增

资扩股、股权重组、资产及业务整合三个阶段对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开元运业”）共同

投资；同时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与开元运业共同出资

１００

万元成立遂宁富临

运业有限公司（下称“遂宁公司”），其中：富临运业出资

２０

万元，占遂宁公司

２０％

股权；开元运业出资

８０

万元，

占

８０％

股权，遂宁公司主要作为开元运业客运资产及业务整合的平台。

目前开元运业的增资扩股、股权重组工作已完成，已达到实施资产及业务整合工作的条件。

二、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

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对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曙

光先生作为开元运业控股股东富临实业集团的董事、黎昌军先生作为富临实业集团的高管，回避了该议案

的表决。

（二）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实施整合方案事

宜。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富临实业集团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安昌路

１７

号

３

、法定代表人：安治富

４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５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三级）。有色金属（不含贵金属）、精密铸造件、金属压铸件、模具、塑

料制品、绝缘材料、玩具、服装、粮油制品、羽绒制品的生产、销售、润滑油、润滑脂及添加剂销售，商品砼、建

筑材料生产、销售，百货、保龄球、体育健身、饮料、家用电器、厨卫设施的销售，市场开办和管理，国内广告的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

６

、股权结构：安治富

７０％

持有

７０％

股权，安东持有

２０％

股权，聂丹持有

１０％

股权。

７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富临集团总资产

５７０

，

５８０．９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７１

，

５６３．１２

万

元，净利润

３

，

８５６．１２

万元。

遂宁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遂宁富临运业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遂宁市开发区站南路

１

号遂宁市汽车中心站

３

、法定代表人：舒佳

４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后，为

１

，

１００

万元）

５

、主要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县内班车客运、县内包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市际班

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旅游）、出租汽车客运、客运站经营、机

动车维修、货运配载。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汽车配件、日杂（除烟花爆竹）、百货、五金、交电、建

材、机电产品。

６

、股权结构：开元运业持有遂宁公司

８０％

股权，我公司持有遂宁公司

２０％

股权。

７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遂宁公司总资产

１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０

万

元。

开元运业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遂宁市开发区南路遂宁市汽车中心占内

３

、法定代表人：舒佳

４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５

、主要经营范围：保险兼业代理。汽车危险品运输；普通货运、信息配载；班车客运、包车客运；出租汽车

客运；客运站经营；汽车维修；省际包车客运（旅游）等。

６

、股权结构：富临集团持有

５５．５％

的股权；我公司持有

３８．４５％

的股权，蒋开明等其余自然人股东持有

６．０５％

的股权。

７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开元运业总资产

１３

，

８６９．１３

万元，净资产

７

，

８６３．０９

万

元，净利润

９５３．７７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鉴于富临实业集团系我公司控股股东，同时持有开元运业

５５．５％

的股份，开元运业持有遂宁公司

８０％

的

股份，为开元运业及遂宁公司的控股股东；遂宁公司、开元运业同属我公司参股企业，开元运业、遂宁公司与

我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开元运业、遂宁公司为我公司关联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对开元运业资产及业务整合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整合方案如下：

（一）开元运业以其客运资产向遂宁公司增资

为了将开元运业的全部客运资产及业务投入到遂宁公司，开元运业与我公司拟按股权比例对遂宁公司

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合计约

４７７８．１１７５

万元，其中：开元运业以其与道路旅客运输相关的土地、房屋、车辆、电

子设备、机器设备及其他实物资产（下称“增资资产”）并配比货币资金合计

３８２２．４９４

万元对遂宁公司增资

（其中： 增资资产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为基准日进行评估 （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４１６

号），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７９２．４９４

万元；货币资金

３０

万元），开元运业用以出资的增资资产评估值

与帐面值相比增资

３３．８％

， 实际上由于在富临实业及富临运业收购开元运业股东股权时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增资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次增资资产与收购时的评估价值相比评估增值

仅为

１４．８％

，增资的主要原因为遂宁市于

２０１０

年发布了新的土地基准地价，该基准地价的提高造成了此次增

资资产评估值的增加；富临运业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

９５５．６２３５

万元对遂宁公司进行增资。

开元运业

３８２２．４９４

万元增资款中，

８００

万元用于增加遂宁公司注册资本（其中：以实物资产形式认缴

７７０

万元，以货币资金形式认缴

３０

万元），超出部分约

３０２２．４９４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

富临运业

９５５．６２３５

万元增资款中，

２００

万元用于增加遂宁公司注册资本， 超出部分

７５５．６２３５

万元进入资

本公积。

综上：本次增资后，遂宁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１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不变，仍为开元运业持有其

８０％

股权，富临运业持有

２０％

股权。

鉴于本次开元运业用于增资的资产属于经营性资产，该部分资产从资产评估基准日到完成资产过户登

记手续期间产生的所有损益均归开元运业。

（二）富临运业收购开元运业所持有遂宁公司

８０％

的股权

遂宁公司办理完毕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富临运业开始收购开元运业所持有遂宁公司

８０％

的股

权，收购工作完成后遂宁公司即成为富临运业的全资子公司。

遂宁公司

８０％

股权作价

３９００

万元，作价依据是以公司及开元运业本次增资款

４７７８．１１７５

万元加上遂宁公

司账面净资产

１００

万元（该司自设立至今，未开展经营活动，账面上只有注册资本形成的货币资产

１００

万元作

为该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８７８．１１７５

万元，因此，遂宁公司

８０％

股权对应价值为

３９０２．４９４

万元。经与开元运业

协商，遂宁公司

８０％

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３９００

万元。

鉴于本次股权转让对应的资产价值中的增资部分资产已做评估， 本次股权转让仍依据该评估价值定

价，将不再进行资产评估。

（三）遂宁公司购买未列入增资范围的资产

１

、在本次增资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今期间，开元运业新增部分客运资产（新增出租车、在

建工程等）未列入增资范围，拟在完成遂宁公司

８０％

股权转让后，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对上

述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完成后遂宁公司按评估价值向开元运业购买该部分资产。经双方协商，在上述购买事

宜完成前，开元运业同意无偿提供上述资产给遂宁公司使用。

２

、鉴于目前开元运业新建的金家沟客运站已竣工，仅具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权证尚未办理完成，无法

进行验资，故未能纳入本次增资资产范围，待金家沟客运站房屋权证办理完毕后，再由遂宁公司向开元运业

整体购买。购买前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进行评估，并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及信息披露

程序。

经双方协商，在遂宁公司完成购买金家沟客运站事宜前，开元运业同意无偿提供金家沟客运站给遂宁

公司使用。

（四）后续相关工作安排

富临运业收购遂宁公司

８０％

股权后，遂宁公司成为富临运业全资子公司。

鉴于目前遂宁公司使用的城区凯南客运站、遂宁客运总站权属开元运业，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经双方

协商，在遂宁公司将现城区客运站搬迁到金家沟客运站前，开元运业同意无偿提供凯南客运站、遂宁客运总

站给遂宁公司使用。

（五）富临运业退出开元运业

上述工作完成后，富临实业集团收购富临运业所持开元运业

３８．４５ ％

的股份，从而实现富临运业退出开

元运业。收购前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事务所、评估事务所进行审计和评估，并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

决策、信息披露程序。

富临运业退出开元运业后，开元运业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不再从事客运业务，彻底解决富临实业

集团与富临运业之间存在同业竞争的问题。

至此，收购开元运业项目工作全部完成。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作为定价

依据，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影响

本次资产及业务整合事项系公司对开元运业实施整体收购的最后阶段，最终将实现公司收购开元运业

全部客运资产，并拥有遂宁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同时彻底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富临实业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

题。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整合开元运业的优质客运资产，提高收购项目及资产的运营质量和收益率，实现

公司全面占领遂宁市客运市场，对公司在四川及西南片区的市场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各方之间，不存在担保及资金占用的情形。

七、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整合事项的实施进度，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对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及业务整合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对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及业务整合暨关联交易独立意见；

４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及业务整合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

５

、 四川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拟用部分经营性资产对控股子公司遂宁富临运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４１６

号）。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７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

事

９

名，公司全体监事及副总经理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曙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的议案》

同意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

鉴于本次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中，对遂宁公司增资、股权收购、购买资产的交易方开元运业及遂宁公司

均系公司参股企业，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富临集团持有开元运业

５５．５０％

的股权，即公司与开元运业直接受同

一控制人富临集团控制，遂宁公司在未被富临运业收购开元运业控制的

８０％

股权之前，间接受富临集团控

制，因此，本项整合方案中，公司向控制股东四川富临集团控制的开元运业持股

８０％

的遂宁公司增资，并收

购开元运业所持

８０％

股权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第

２０１１－３９

号《关于对四川省遂宁开元运

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的公告》该公告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公司独立董事将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同时，本项整合方案中涉及到的关联交易

金额合并计算已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２

名董事回避表决。关联董事陈曙光先生作为开元

运业控股股东富临实业集团的董事、黎昌军先生作为富临实业集团的高管，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资产管理部的议案》

同意设立公司资产管理部。

表决结果：

９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朝熙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朝熙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

８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王朝熙董事回避表决。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

会通知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

９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

方案的独立意见；

４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

５

、公司第

２０１１－０３９

号公告—《关于对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７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４．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府青路二段

１８

号新

１

号富临沙河新城 富临运业四楼会议室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附授权委托书）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３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

４

）保荐机构代表。

８．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７

：

３０

；

６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３５７

；投票简称：富临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说明：

Ａ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Ｂ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为有效意见，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Ｃ．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

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联系方式及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成都市府青路二段

１８

号新

１

号 富临运业三楼 证券部

（

２

）联系人：徐华崴

（

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３２６２７５９

（

４

）传真：

０２８－８３２５６２３８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的四川富临运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

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本人），其

后果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审议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

整合方案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赞成”或“反对”或“弃权”或“回避”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

只能表明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对该表决事项按弃权处理。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万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6

2011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三


